
关于开展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
期中教学检查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为规范教学秩序，确保教学质量，扎实推进新一轮审核评估工作的开展，根据《三明学院本科教学工作规范（修订）》（明院办发〔2022〕31号）文件精神，学校决定组织开展期中教学检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检查时间
1.二级学院自查时间：2025年10月20日-10月31日
2.学校抽查时间：2025年11月3-5日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检查方式
以二级学院自查为主，学校组织检查组进行随机抽查。
三、检查内容
1.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情况
根据本学期所开设课程教学大纲安排，各学院提供期中考试考核安排表及落实情况（电子版）。
2.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期中二级学院听课情况
以智慧教务系统记录为准，自查二级学院领导、校院督导及同行等当前听课评价情况。
3.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任务落实情况
根据《关于开展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任务落实情况第二轮检查的通知》要求，各学院检查主要包括课程思政教研活动组织开展情况、课程思政培训情况、展板的制作及布置完成情况。
4.实践教育基地建设情况
（1）自查内容及要求
根据《三明学院实践教育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》（明院办发〔2024〕13号）要求，各学院检查主要包括教学实践基地名称、面向专业、实践基地协议是否到期、是否需要续签，管理是否规范、是否仍在承担我校实践教学任务、基地条件是否能满足实践教学要求等。
（2）实践教学平台数据更新
各学院完善“实践教学平台”实践基地相关数据情况，对于新增的实践基地，应尽快在平台中补录相关信息；对于已录入的信息不准确的，要及时进行核准更正，于10月31日前完成数据更新，导出“实践基地”信息表备查。
5.首届示范（优秀）课堂入选后两年的示范情况
根据《关于组织开展三明学院首届示范（优秀）课堂评选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被评为示范（优秀）的课堂应充分发挥示范作用，保证入选后两年，每学年至少开设2次公开课和1次主题教学沙龙活动。各学院自查本学院被评为首届示范（优秀）的课堂是否达到要求。
四、注意事项
二级学院需在10月31日前将自查表的电子签章版及思政展板的电子版通过网办大厅“质量科材料提交”提交质量监控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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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         

2025年10月20日    
附件1
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期中考试自查表
学院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检查人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日期____________
	序号
	课程名称
	有期中考试的打“√”
	考试班级
	考核方式（笔试、报告、论文等）
	考试时间
	考试地点
	与教学大纲相符的打“√”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各学院必须列出本学期所有课程清单。


附件2                  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期中二级学院听课情况自查表
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	序号
	部门
	角色
	姓名
	本学期
	是否有评价
	评价是否有
教学改进建议
	评价是否有
针对性
	听课身份
是否正确
	是否多次听
同一教师的课
	是否以不同身份重复填写
同一听课记录
	是否同一时段听了不同的课
	其它问题

	
	
	
	
	应听次数
	已听次数
	
	
	
	
	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1.听课角色填学院领导、校级督导、院级督导、同行（系主任、新进教师、教师）；2.请与系统导出的听课明细表核对后填写该表；3.如有兼职、角色选错或其它问题请在备注说明；3.请据实在情况为“是”的空格里打“√”。

附件3
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任务落实情况自查表（2024-2025学年）
学院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检查人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日期____________           
	序号
	自查项
	主题
	主持人（授课人）
	时间
	地点

	1
	课程思政专题会
	
	
	
	

	2
	课程思政培训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3
	
课程思政
教学设计
研讨
	专业名称
	主题
	主持人
	时间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4
	
课程思政示范观摩课
	专业名称
	授课人
	授课地点
	课程名称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5
	展板制作及布置
	是
	否


注：1.学院每学期至少召开1次专题会议研究课程思政建设工作； 2. 以学院为单位，每学期开展不少于 3 次教师课程思政建设专题培训活动 。
3.各专业每学期组织不少于3次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研讨；4.各专业每学期至少开展1次课程思政示范观摩课活动。 (以上均需提供佐证材料)

附件4
实践教育基地建设情况自查表
学院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人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日期_____________
	编号
	专业名称
	基地名称
	协议到期日期
	基地相关
课程名称
	24-25学年接纳人数
	23-24学年接纳人数【1】
	情况说明（基地未接纳学生原因、基地管理档案完整情况、其他情况）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基地数量是否符合文件要求（《三明学院实践教育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原则上每个专业建设不少于五个基地）：是   否

	连续两年不接收学生实习的：是，基地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否

	二级学院建立完整、规范的基地管理档案，并由专人进行保管：是   否

	存在问题及建议：


备注：1.23-24学年接纳人数仅在24-25学年接纳人数为0时填报；2.基地数量由学院导出实践系统中基地信息汇总表和基地协议；3.基地管理档案材料见《三明学院实践教育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四条，包含基地基本情况、基地运行情况及其他合作情况；4.各专业所有在有效期内的基地均需填报自查表。
          

附件5
首届示范（优秀）课堂示范情况自查表
学院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人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日期_____________
	首届示范（优秀）课程
	23-24学年
开几次公开课
	24-25学年
开几次公开课
	23-24学年
办几次教学沙龙活动
	24-25学年
办几次教学沙龙活动
	是否达标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改进建议
	











备




注：每门课程每学年至少开设2次公开课和1次主题教学沙龙活动。


